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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    
 

就成立獨立保險業監局諮詢文件 [ 回應 ] 
合理僱用保障，促進業界穏健發展，提供更佳服務 本會簡介 組成：「保險及金融業從業員權益分會」（簡稱「保權會」）是由一班關注業內就業權 益的從業員所組成。並透過「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1990 年職工盟創會成員）為組織的礎石，以透過團結維護行內從業員權益為目標。 宗旨：凝聚業內從業員，團結爭取合理權益，維護工作尊嚴，捍衛專業形象。 目標：促進從業員與業界彼此了解與互相尊重；發展專業技能，提升專業地位；爭取公平待遇；向有關當局反映意見，爭取公義制度。 

 
本會基本立場： 
� 本會基本上讚同保單持有人/準保單持有人應受到法例保障。 
� 本會認為「保監局」應該受到政府監察外，並須面向立法會及公眾交代。 
 
保險中介人的發牌制度 
現時保險代理登記制度，若保險中介人登記第二間人壽保險公司，需得到首間的
保險公司同意。實際運作，保險公司利用這制度壟斷保險中介人的業務，變相製
造不公平競爭環境的幫凶，令保險市場得不到良性競爭，更不能為準保單持有人
帶來利益，對消費者而言，得不到更佳的選擇，此規定確實防礙自由競爭帶來的
益處，不利保險業的發展。 
� 本會認為應設立「真正的」、「獨立的」監管局，由政府監察下建立法定的

保險中介人發牌制度，取代現行的所謂「自律」而對保險中介人(保險代理)
不公平的規管制度，不再讓保險公司扼殺保險中介人生計。 

� 本會認為撤消保險中介人必須取得其原先代表之保險公司同意才可登記第
二間保險公司的規定。應由保險中介人按自己的自由選擇合作的保險公司，
打破現時獨家代理防礙競爭的局面。 

 
對持牌保險中介人的規管 
� 本會認為應清楚界定「保監局」於何等情況﹖及採取的是那種”緊急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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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清楚說明那種”程序保障措施”， 確保保監局不會採取不恰當的權力。 
 
保監局的規管權力--對持牌保險中介人的規管 
� 本會認為保監局除了對保險中介人有所規管外，同時更應就保險公司對其保

險中介人的聘用制訂規條，確保被合理對待。讓保險公司與其保險中介人有
較平衡的關係，才可以令保單持有人/準保單持有人有優質服務。 
 

保監局的職能 
� 本會認為保監局主要職能不單與現時的保險業監督一樣只規管保險業，更 
� 應深入了解保險中介人面對被保險公司極嚴重的欺壓，以防失衡聘用及監察

保險公司聘用操手，以促進保險業的整體穩定，並保障現有及準保單持有人
的利益。 

� 保監局應定期與保險中介人代表(職工會)交流、討論及調查業界經營手法、
保險公司與其保險中介人的運作情況。 

� 本會認為保監局可有訂定保險公司與保險中介人的「標準合約」範圍，
並指明應有中英文合約，以防涉歧視之嫌。 

� 更應特別關注：保險中介人受到保險公司無需理由或証據可終止合約；保險
公司可隨意更改與其保險中介人的合約；保險公司終止合約後無理追討賠償
及禁止競爭條款等。 

� 本會認為保監局設立可讓保險中介人「投訴及處理個案的機制」，不要
只管監察保險中介人們的服務及發牌，讓保險公司肆無忌憚的横行霸
道，保險中介人被無理剝削也無法尋求協助，應有一個費用合理，及獨
立而持平的仲裁機制，保障業內近6萬多從業員合理的權利。 

保監局的管治架構 
� 本會認為保監局的董事會成員必須有保險中介人代表參與，對保監局制訂機 
構策略有更切實的了解，讓保監局更掌握保險中介人服務提供的運作情況。 
 
其他：代理人以自僱模式經營業務 
現時保險中介人絕大部份被保險公司界定為自僱，這情況並不公平外，介定法律
責任時更顯不合情理。本會認為如保險中介人代表保險公司經營業務時，不限於
銷售、保單賠償及投資建議，還有代表公司接洽業務，為公司取得更大的利益，
所以因銷售保單過程中犯有疏忽，被追討賠償時，保險公司是不能推缷責任的。 
最終的法律責任由保險公司承担，等同於僱員和僱主間的轉承責任。 
以上是本會就”獨立”保監局的回應。2013.1.25 




